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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部门 2026 年度
部门预算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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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2026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情况说明

（一）本部门职责情况

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职责是通过审判刑事案件、民事

案件、行政案件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，惩罚犯罪，保障

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，解决民事、行政纠纷，保护个人和

组织的合法权益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，维护国家安

全和社会秩序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、尊

严和权威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内设 18 个处室，分别为审判业务

部门 14 个，包括立案庭(诉讼服务中心)、刑事审判庭(未成年

人案件审判庭)、民事审判一庭、民事审判二庭、行政审判庭、

综合审判庭、执行局、南口人民法庭、沙河人民法庭、小汤

山人民法庭、回龙观人民法庭、天通苑人民法庭、北七家人

民法庭、审判管理办公室(研究室)；非审判业务机构 4 个，

包括政治部(机关党委、机关纪委)、综合办公室、司法警察

大队、综合事务中心。

二、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
2026 年度收入预算 22042.55 万元，比 2025 年年初预算

21082.97 万元增加 959.58 万元，增长 4.55%。主要原因是人

员调入和正常晋级调资，人员经费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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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21149.95 万元

1.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1149.95 万元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。

（二）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700 万元

4.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0 万元。

5.事业收入 0 万元。

6.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。

7.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。

8.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。

9.其他收入 700 万元。

（三）上年结转结余 192.60 万元

10.上年结转结余 192.60 万元。

图 1：收入预算

三、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
2026 年支出预算 22,042.55 万元，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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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82.97 万元增加 959.58 万元，增长 4.55%。主要原因:一是

人员调入和正常晋级调资，人员经费增加；二是根据我院实

际情况和业务需求，区级资金拨款支出有所增加。

（一）基本支出。基本支出预算 17508.85 万元，占本年

支出预算 79.43%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。项目支出预算 4533.69 万元，占本年

支出预算 20.57%。其中：

1.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 万元。

2.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。

3.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。

图 2：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情况

（三）年终结转结余资金 0 万元。

四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2026 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 147.24 万元，比 2025

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减少 21.90 万元，下降



- 5 -

17.47%，主要原因：由于厉行节约，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

费支出。其中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26 年预算数 0 万元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。2026 年预算数 1.50 万元。主要用于

本部门对社会团体等单位来访或异地法院调研、协助办案的

公务接待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。2026 年预算数

145.74 万元，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54.57 万元、公务用

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91.17 万元。主要用于本部门公务用车更

新购置及日常公务用车运行维护。

五、其他情况说明

（一）政府采购预算说明

2026 年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

2508.23 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403.90 万元，政府

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,104.34 万元。

（二）机关运行经费说明

2026 年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部门机关运行经费财政

拨款预算 2551.64 万元。

（三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

2026 年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

目名称诉讼费，收费依据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(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务院令第 481 号)及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

市财政局关于非财产民事案件等诉讼受理费标准的通告》(京

发改〔2007〕1111 号)，执收主体为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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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单位为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，收费标准《诉讼费用交

纳办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81 号)及《北京市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非财产民事案件等诉讼

受理费标准的通告》(京发改〔2007〕1111 号)，收入预计 15000

万元。

（四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截至 2025 年底，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部门共有车辆

47 台，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（套）。2026 年预

算安排中，购置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（套）。

六、名词解释

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

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

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
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：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

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

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。

政府采购：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，使用

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

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，是规范财政支出

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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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

附件：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2026 年度部门

预算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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